
附件 15 

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113學年度教師聯合甄選 
  應考人參加複試（口試、試教或實作）注意事項 

一、複試當日請先到應試試場休息室完成報到手續（113 年 6 月 15 日（星期六）08：00～08：30），

逾時未完成報到者，視為放棄複試資格。 

二、每一試場均安排 1 位服務老師，負責唱名及核對身分（請出示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有照片之健

保卡或有效駕照），唱名 3次未到者，視為棄權。不可提早開始下一序號人員應試。 

三、應考人請於各休息室等候服務同學叫號抽試教單元籤，並將自己的准考證及試教單元籤交給服務

老師。 

四、請應考人特別注意，當一進入試場，便開始計時，請應考人掌握時間。 

五、抽完試教單元者請在準備室準備，其餘應考人請在休息室等候應試，請勿在走廊上隨意走動，影

響考試。 

六、進入準備室後，禁止使用手機、呼叫器、PDA、電腦（含平板電腦）、穿戴式電子裝置（例如智慧

眼鏡、智慧耳機、智慧手錶、智慧手環， 如小米手環及 Apple Watch等）、照相機等所有具備通

訊、照相功能之電子器材，違者不予計分。 

七、應考人抽籤試教及口試序號，進入準備室後，除特殊教育科可攜帶自己的資料進入準備室及試場；

其他科目不可攜帶自己的課本講義進入準備室及試場。 

八、採口試與試教者，依以下方式進行： 

（一）試教時請依照抽籤先後順序上臺，試教後直接在原試場進行口試。（09：00公布各科各試場

試教口試順序及時間於各休息室）。 

（二）各科各試場試教於 09：15第 1位抽定試教單元，準備 15分鐘後，於 09：30上臺試教、09：

45口試；第 2位於 09：45抽定試教單元，準備 15分鐘後，於 10：00上臺試教、10：15口

試；依此類推(特教科第 1位應考人於 09：00抽籤試教單元，準備時間 30 分鐘)。 

（三）試教時間 15 分鐘，服務人員於 12 分鐘按第 1 次鈴，請於此時逐漸結束試教課程；於 15 分

鐘按第 2次長鈴，請立即結束試教。接著進行口試，口試時間 15分鐘。服務人員於 12分鐘

按第 1 次鈴，於 15 分鐘按第 2 次長鈴，請立刻結束口試，並向評審委員領取准考證後儘速

離開試場。 

九、試場若為一般教室(音樂科除外)，不提供投影機、電腦及電視等設備。應考人如自備前開設備，

其器材架設準備時間，亦一併計入試教時間。(應考人應接受複試辦理學校對可能有礙試場安寧、

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或人員的管制作為；非應考人不可進入試場陪同應考、協助或伴奏。) 

十、採口試與實作者，則依現場公告之場地與時間進行。 

十一、各校各試場如報名人數過多時，得依准考證號碼、由小至大依序，分開成 2個以上試場辦理；

應考人複試成績以 T分數轉換計算。 

十三、各複試試場分配表及試場位置圖於 113年 6月 12日（星期三）17：00後公布於新北市教育人

員聯合甄選報名系統（https://career.ntpc.edu.tw/）及新北市立新北高中學校網頁

（https://www.ntsh.ntpc.edu.tw/） 

十四、請應考人於試教後，場地保持整潔，留給下一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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